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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地位委员会 

第五十九届会议 

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

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“2000年 

妇女：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、发展与和平” 

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
 
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青年倡导之声、立即平

等组织、国际慈善团、国际开拓者、人口理事会、公共健康研究所和

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研究所提交的陈述 
 

 

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，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6 和

第 37 段分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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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述 
 

 

 少女联盟欢迎妇女地位委员会在 2015 年关注重点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》，

其中包括可影响其执行的现有挑战。我们代表了一个广泛的服务、研究和宣传组

织联盟，致力于支助、投资和改善世界各地少女的生活。 

在《北京宣言》通过以来的 20 年里，性别平等以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没

有取得长足的进展。女童和年轻妇女仍被系统地剥夺基本人权，包括获得保健服

务、教育和经济资产的权利，并且遭受暴力和虐待。特别是，少女的生理和社会

定位让她们面临早婚、童婚和强迫婚姻、早孕和意外怀孕、感染艾滋病毒/艾滋病

等性传播疾病、贩运人口和其他形式暴力侵害的极高风险。 

 现有的国际发展框架未认识到少女的独特需求和长处。虽然千年发展目标在

尝试应对当今时代最关键问题方面值得称道，但它未能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根本要

素。它未能触动女童遭受压迫的机构性基础，即长期存在的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

力关系以及歧视性法律、社会规范以及对女童产生过分影响的行为。鉴于千年发

展目标决定了各项国际发展工作启动以后的步伐，这种有害的疏漏已深入到无数

国际、国内和当地组织以及政府和捐助者的发展政策和活动中。 

 千年发展目标 4 和目标 5 旨在减少儿童和孕产妇死亡以及改善产妇保健，忽

视了年轻妇女和少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。因此，目标 4 和目标 5 的实现进

度对于最脆弱的年轻妇女而言是不平衡的。 

 《北京行动纲要》与《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》都认识到，妇女和女

童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是其过上有所作为且充实的生活的根本因素。不幸的是，

早婚、童婚和强迫婚姻仍将女童置于有害的早孕、教育机会被剥削以及健康状况

低下的危险境地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，15 岁至 19 岁的年轻妇女中有 30%

以上已婚，而在尼泊尔，40%的女童在 15 岁之前结婚。早孕和分娩给少女带来

了严重后果，包括分娩过程并发症和产科瘘管病，更不用提伤害和死亡了。此外，

在全球 10 岁至 24 岁的少女和年轻妇女中，每年出现约 380 000 例新增的爱滋病

病毒感染病例，同时孕产妇死亡仍是 15 岁至 19 岁女童的头号死因。 

 最后，性别暴力以及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虐待仍在世界各地切实存在。针对年

轻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和歧视侵犯了她们的人权，危及她们的生活、身体、心理

完整、自由和健康。年轻妇女和女童有权过上健康的、不受暴力和胁迫的生活。 

 在国际社会讨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之际，当务之急是，优先关注少女和年

轻妇女以及她们的权利。下一套发展目标必须包括一个关于性别平等的独立目

标，具体提及少女并且强调她们对国际和人类发展及进步的重要性。此外，所有

目标必须纳入少女所特有的措辞、目标和指标。我们相信，少女的这些问题、需

求和权利与所有人道主义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包括受教育机会、安全饮用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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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和减少暴力和冲突以及消除极端贫穷。因此，她们的需求和福祉应该在国际

发展的所有部门中得到强调。 

 以实质性和可持续方式改善少女的生活，不仅需要激情，还需要问责、资源

和政治意愿。组织和政府结构必须反映出其真正理解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以及为实

现有意义的转变采用多部门办法的必要性。为改变有害的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，

我们必须采用综合性方法来增强女童权能，包括有效增强经济权能和以学校为基

础的干预。我们需要可靠的资源来确保相关组织能执行有针对性的循证方案，这

些方案必须能带来可衡量的结果并且能扩大规模。此外，增强少女权能需要充分

执行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》、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和《开罗行动纲

领》。 

 少女必须得到能表达意见和关切的工具和空间，并且在增强其自身权能和发

展过程中，能有机构充当落实解决方案的关键行为体，而不是旁观者。无论是在

校或失学、已婚或未婚、残疾、来自农村、边缘化还是流离失所，我们都必须确

保年轻妇女和女童积极、有意义地参与每个层面的决策中，包括参与规划、执行

和评估影响其生活的方案和政策。为了让她们有效参与，政府必须推广和提供能

力建设机会，包括财政和技术支持，让年轻妇女和女童能了解方案和政策。男童、

男性、社区领袖、父母、监护人和其他把关者也必须作为性别平等的倡导者，参

与到消除对妇女和女童歧视的工作中。这将确保从基层到全球机构的所有层面都

发生变化。最后，无论在数据收集、方案设计还是监测和评价工作中，少女都面

临着独特的挑战，需要得到特别关注。 

 少女只有凭着毅力、勇气以及为影响其生活的关键问题制定解决办法的能

力，才能摆脱自身的困境。研究显示，虽然少女往往缺乏法律地位、社会支助、

受教育机会和基本人权，她们仍有权改变社区、破除有害的社会规范和改善其家

庭的福祉。减少少女面临的歧视并且为她们提供教育、经济和社会机会，不仅能

改善她们的生活，还能加大我们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机会。 

 


